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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保护制度及其特征

王志斌∗，沈珍瑶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我国已经初步构建形成了生态空间、生态系统、特定区域的“三位一体”生态系统保护制度体系，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保

护、保护与发展协调推进、多元共治与协同保护等主要特征。 对于生态空间保护，实现了从单一的考虑生态空间保护向统筹考

虑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全覆盖管控，从根子上解决了生态空间被挤占的问题。 对于重要生态系统，从以往只注重

生态系统的资源属性管理转变为生态系统的“资源属性与生态属性”一体化管理，从根子上提高了生态系统质量、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 对于特定区域，从分区域分要素保护向区域协同、要素协同、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同保

护、多元共治的转变。 面对新时期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需求，我国生态保护制度体系依然需要进一步完善，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亟待明确或制订生态保护基本法、加强重大政策与生态保护制度之间的衔接、以新理念加快推进新时期制度体

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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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源于自然，依存于自然，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国社会公众对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

关系的认知水平显著提升，生态保护意识明显提高。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

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生态保护理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目前，我国从重

要生态空间、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特定区域多个维度，构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态保护制度体系。 本文通过查

阅国家发布的有关法律制度和部分规章制度为主的文件资料，综合阅读有关学术论文和政策解读，尝试梳理

和分析了生态保护制度发展历程及其主要演进特征。

１　 重要生态空间保护主要制度

从 １９５６ 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开始，历经 ６０ 多年的制度探索与保护实践，分区分类管控已经成为我

国生态空间保护制度的核心，也是最有效的。 伴随着生态学等理论和地球信息科学等技术的发展，分区分类

的生态空间管控政策正向着精细化、体系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２０００ 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１］，首次提出了重要生态功能区、重点资源开发区、生态

良好地区的管控策略。 ２０１０ 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２］，提出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
制开发区（包括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主要是自然保护区和各类自然公园）的管控策

略，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明确在推动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家财政对地方财政实施生态转移支付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２０１７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３］，要
求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和维护生态功能为主线，按照山水林田湖系统保护的要求，划定并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

导意见》 ［４］明确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从而实现对生态空

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严格管控，即“三区三线”的管控策略。 “三区三线”的提出，避免了长期存在的“城
镇开发挤占农业空间、农业空间挤占生态空间”现象，是对国土空间的全覆盖式生态管控［５］，更好地体现了系

统保护和整体保护的理念，是历史性的转变。
２０２４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６］，把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等作为生态环境“硬约束”，确定了生态环境优先保护单元、生态环境重点管

控单元、其他区域等三大类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实现因地制宜实施“一单元一策略”的精细化管理。 其中，生
态环境优先保护单元，是以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把该保护的区域划出来，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功能维护的

区域。
１．１　 自然保护地

根据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

意见》 ［７］，自然保护地是指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

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主要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

园，将逐步构建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该文件

对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主要体现在 ４ 个方面：一是部门管理体制由多部门管理优化调整为林业

和草原部门统一管理、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监管，二是分级设立由国家、省、市、县批准设立优化调整为国家、省

２３１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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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批准设立，三是分区管控模式由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三种分区优化调整为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的

两种分区，四是保护地类型由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等 １０ 多种类型优化整合为国家公

园、自然保护地、自然公园三种类型。 根据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示的全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调整情况，自
然保护地数量由 ９２４０ 处整合为 ６７３６ 处、面积由 １８２０１．９８ 万 ｈｍ２增加至 １８５２３．６１ 万 ｈｍ２。

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自然保护地

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 核心目标是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的理念，实现对区域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的整体

性、系统性、协同性保护，摒弃了通过设立不同自然保护地对区域生态实施“割裂、碎片保护”的现象；同时，统
筹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协调好生态系统保护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管

理体制上，国家公园实施了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委托省级政府管理两种模式，避免了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

实施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单一管理模式的局限［８］。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我国已经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

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 ５ 个国家公园，并经成为生态保护的典范。
在自然保护地法规方面，除《环境保护法》《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湿地保护法》等涉及自然保护地的

一般性法律之外，《自然保护区条例》 《风景名胜区条例》是当前针对自然保护地管理仅有的两项行政法规。
其中，《自然保护区条例》由国务院于 １９９４ 年首次发布，重点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法律责任、以及行业部

门职责提出规定，要求按照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进行分区管理，明确了环保部门综合管理与行业部门主管

的管理体制；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对《自然保护区条例》第 ２７、２９、３１、３７ 条进行

修订，重点加强了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活动的管理力度，现有 ５ 章 ４４ 条。 《风景名胜区条例》由国务院于

２００６ 年首次发布，其规定风景名胜区分为国家级和省级两级，应当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景观和自然环

境进行严格保护，不得破坏或者随意改变，禁止开山、采石、开矿、开荒、修坟立碑等破坏景观、植被和地形地貌

的活动。
除了以上两项行政法规外，２０１８ 年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之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生态环境部分别作为

自然保护地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研究制订了有关制度文件，主要有：生态环境部于 ２０２０ 年印发《自然保

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重点规定了自然保护地的规划、设立调整、监测与评估、督察执法等监管

内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先后印发了《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国家湿地公园管理

办法》《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主要规定了有关类型自然保护地的申请设立、建设管理、保护管理

等内容。 之前，有关部门也印发了一些相关制度文件，如 ２０１７ 年环境保护部印发的《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

感监测及核查处理办法（试行）》、１９９７ 年农业部门印发的《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１９９５ 年海洋部

门印发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１９８５ 年林业部门印发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

法》。
为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制度体系，国家正在统筹推进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地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

名胜区条例》等自然保护地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工作。 其中，国家公园法（草案）已经在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由十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了审议，目前已经完成了公开征求意见。 《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

名胜区条例》修订草案已报送司法部，有关立法工作将进一步推动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工作的法治化和规

范化。
１．２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家生态安全底线，是面向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的一项创新制度。 ２０２２ 年，全国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３１５ 万 ｋｍ２，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３００ 万 ｋｍ２，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

于 １５ 万 ｋｍ２。 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 ［９］ 首次明确“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

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 ２０１４ 年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第 ２９ 条，明确规定“国
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 ２０１７ 年的《关于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共有 １９ 条，要求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的优先地位，空间规划编制要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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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护红线作为重要基础，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对于国土空间开发的底线作用；将按照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实

施严格管控，杜绝不合理开发建设活动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破坏，定期开展监测评价，严格责任追究。 ２０１９ 年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内仅允许对生态功

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２０２２ 年，作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部门，自然资源部联合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关于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规范生态保护红线人为活动管控和用地用海审批要求，明确了三部门各

自的监督职责。 同年，作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部门，生态环境部印发了《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

督办法（试行）》，规定了制度制定与落实、边界调整、人为活动影响、生态功能状况及其变化、生态破坏问题及

其处理整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生态环境成效等 ６ 项监督内容、制度措施及主要程序等。 可以看出，立足

部门职责，前者细化和明确了生态保护红线内哪些人为活动可以准入以及审批流程，后者围绕“生态功能不

降低”，通过监督监测、生态状况评估，建立科学准确的生态监督监测评估体系；围绕“性质不改变”，通过生态

破坏问题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生态环境监督；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严格人为活动生态环境监督，
围绕“面积不减少”，通过对调整方案生态环境影响监督，确保生态保护红线保护力度不减；聚焦“面积不减

少、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细化和明确了面积、类型和生态状况的监管。 两项制度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

生态保护红线监督管理的制度体系。
１．３　 重要生态空间保护制度的主要特征

从侧重生态空间管控到国土空间全覆盖、差异化管控，进而实现“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是生态空间保护

制度发展的最主要特征。 党的十八大报告里首次提出了“生态空间”的概念，开始统筹管理三生空间，即：生
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确定了三条控制线管控“三生空间”的策略，实现了从单一的考虑生态空间保护向统

筹考虑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全覆盖管控，进而对生态空间实现了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保护，从根

子上解决了生态空间被挤占的问题，从而实现了对生态空间的有效保护。

２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主要制度

２０２１ 年国家颁布《湿地保护法》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 日起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在自然生态系统保护领域

已经构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基本实现了森林、草地、湿地、海洋海岛等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法律

保护。
２．１　 森林生态保护

《森林法》是我国第一部自然生态系统保护领域的法律，是在 １９６３ 年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森林保护条例》
基础上逐步发展而形成的。 １９７９ 年全国人大首次通过并实施《森林法（试行）》，历经 ５ 年之后，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正式颁布《森林法》，历经 １９９８ 年、２００９ 年的两次修正和 ２０１９ 年的修订，形成了现在的《森林法》，共有 ９ 章 ８４
条。 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既体现了林业发展理念从林木产品供给为主向生态产品供给为主的转变，也体现了

森林认知由从林木资源到生态系统的转变。
《森林保护条例》立法主要目的是促进林业产业发展，法律条款聚焦了森林采伐等有关内容［１０］。 尽管如

此，从最早的森林保护条例到历次的森林法制修订，森林生态保护都给予了关注。 随着对森林认知的不断深

入和生态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森林生态保护方面的内容越来越突出。 １９６３ 年《森林保护条例》的第 １４ 条和

第 １５ 条就明确规定“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的森林，禁止进行任何性质的采伐”和“禁止毁林开荒”，这一生

态保护理念一直得到继承和发展。 从 １９７９ 年《森林法（试行）》开始，就有了划定自然保护区保护典型森林生

态地区或林区的规定，２０１９ 年《森林法》第 ３１ 条为“国家在不同自然地带的典型森林生态地区、珍贵动物和植

物生长繁殖的林区、天然热带雨林区和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其他天然林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加强保护管理。”同时，从 １９７９ 年《森林法（试行）》开始，就利用“采伐量低于生长量”的总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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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对森林年采伐量进行严格控制，但是这一规定在 １９８４ 年、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森林法》仅适用于用材林，
２０１９ 年《森林法》这一规定又恢复至 １９７９ 年的适用范围，即适用于所有森林。 １９９８ 年《森林法》，新增加了国

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有关制度条款，保护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观念也得到了体现。
１９９８ 年及之前的《森林法》整体上是以传统林业理论为基础，体现出以木材和其他林产品的生产为中心，

注重森林显性经济效益的特征［１１］。 ２０１９ 年修订之后的《森林法》，以森林生态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出发

点，着眼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成为了一部名副其实的“森林保护法”，保护着森林的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首次将天然林保护、古树名木、公益林、自然保护地、有害生物、临时占用林地恢复等内容列

入保护范围［１２］，实现了从树木到森林的生态观转向、从注重树木的生态价值到重视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

功能［１３］。
围绕森林保护，重点建立了 ６ 方面的制度：一是森林权属制度，通过确定国有森林资源的所有权行使主

体，规定森林资源流转的方式和条件，强调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等不同主体的合法权益。 二是分类经营管理制

度，充分发挥森林多种功能，对公益林和商品林实行分类经营管理。 三是森林资源保护制度，严格限制天然林

采伐，进一步完善森林火灾科学预防、扑救以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制度，强化林地用途管制。 四是造林绿化制

度，科学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 五是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规范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程序，规范了自然保护区林

木采伐和采挖移植林木管理。 强化了森林经营方案的法律地位。 六是监督保障制度，明确了国家实行森林资

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建立林长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等。
为了更好的推进《森林法》落地实施，１９８６ 年经国务院批准、林业部发布了《森林法实施细则》，２０００ 年上

升为《森林法实施条例》并由国务院发布，对法律条款进行了具体化、明细化规定。 基于 １９９８ 年《森林法》提
出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以多效益主导利用模式［１４］，我国采取“二分法”分类经营方式将森林分为

商品林与公益林（分为国家公益林和地方公益林），２０１３ 年首次发布并于 ２０１７ 年修订了《国家级公益林管理

办法》。 自 １９９８ 年以来，我国在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及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启动实施了天然林

资源保护工程，历经 ２０ 多年的实践，２０１９ 年发布了《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并提出制订天然林保护条例。
基于 ２０１９ 年《森林法》提出的林长制制度，２０２３ 年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加强推动了森林生

态保护属地责任的落地实施。 这些配套规章制度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哪些需要保护、怎么开展保护、谁来负

责保护，更好地实现了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全面保护。
２．２　 草原生态保护

《草原法》是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首次颁布的，历经 ２００２ 年一次修订和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２１ 年三次修正，现有

９ 章７５ 条。 草原既是畜牧业的重要生产资料，也是重要的生态系统且具有防风固沙等生态服务功能，草原的

建设、利用、保护成为 １９８５ 年《草原法》的主要立法目的。 《草原法》历次修订，对草原生态保护都给予了高度

重视。
１９８５ 年《草原法》对于草原保护，明确规定“严格保护草原植被，禁止开垦和破坏”和“合理使用草原，防

止过量放牧”等。 ２００２ 年修订的《草原法》，在继承原有保护理念的基础上，新提出了 ４ 项保护制度，分别是：
一是基本草原保护制度，将重要放牧场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草原等划定基本草原，实施严格管理；二是以草定

畜和草畜平衡制度，通过定期核定草原载畜量而实现科学放牧，防止超载过牧；三是划定草原自然保护区，对
具有代表性的草原类型、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和经济科研价值的草原进行保护；四
是建立退耕还草和禁牧休牧制度，让草原生态系统休养生息。 除此之外，在 １９８５ 年《草原法》规定的“禁止在

荒漠草原、半荒漠草原和沙化地区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基础上，２００２ 年进一步明确为“禁止在荒

漠、半荒漠和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草原以及生态脆弱区的草原上采挖植物和从事破坏

草原植被的其他活动”，强化了对敏感、脆弱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 经过 ２００２ 年的修订，草原生态保护力度得

到了极大提升、保护理念发生历史性变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草原领域“重利用轻保护、重索取轻建设”的
现象。 为了推动草畜平衡等制度落地，２００５ 年农业部发布了《草畜平衡管理办法》，明确了草畜平衡核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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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方式等具体要求。 为了完善草原保护制度体系，２０１６ 年农业部专门印发了《推进草原保护制度建设工作

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在草原生态保护方面探索试点了草原资源承载力监测、

草原资产负债表编制等多项制度，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已经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在 ２０１５
年《基本草原保护条例》制定已列入国务院二类立法计划，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草原法修改正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二类项目。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网站信息显示，２０２１ 年已经形成了《草原法》 （修改草案

稿），加强了草原制度、草原保护、草原修复等内容的修改完善。 ２０２１ 年印发了《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

干意见》，这也是草原定位从生产为主转向生态为主的第一个国家层面的政策性文件［１５］。
２．３　 湿地生态保护

《湿地保护法》是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首次颁布，共有 ７ 章 ６５ 条，第三、四章分别对“湿地保护与利用”、“湿地

修复”进行了规定。 立法目的是加强湿地保护，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与我国现有的《森林法》《草原法》相比较，《湿地保护法》的“生态保护”味
道更浓，更加注重了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更加突出了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保护。

在湿地保护方面，当前《湿地保护法》中主要体现了 ３ 项重要制度：一是国家实行湿地面积总量管控制

度，坚决制止乱占湿地和破坏湿地的行为，确保湿地总量稳定，将湿地面积总量管控目标纳入湿地保护目标责

任制；二是国家对湿地实行分级分类管理，按照生态区位、面积以及维护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程度，将
湿地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重要湿地依法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三是国家建立湿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加大

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鼓励地区间生态保护补偿。 除此之外，对于红树林、泥炭沼泽等重要的湿地类型，提出了

具体的保护要求。 其中，面积总量控制是整个法律的关键，尽管美国等国家也有相关规定，但是与我国这一规

定的法律内容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美国允许通过占补平衡方式实现湿地面积“零净损失”，使得湿地保护成

为了漠视湿地类型、位置、功能基本属性的“数字加减法”。
２．４　 海洋和海岛保护

《海洋环境保护法》于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颁布实施至今，经 １９９９ 年修订，以及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三次修

正，又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进行了第二次修订，目前共九章 １２４ 条。 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坚持陆海统筹、区域

联动，全面加强了海洋生态保护。 一是在总体上强化了生态保护理念和生态保护要求，强调保障生态安全、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有关部门在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职责，包括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海洋保护和开发利用的

监督管理，负责全国海洋生态、海域海岸线和海岛的修复工作。 三是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的制度设计，细化生态

保护红线要求，明确涉海自然保护地划定与分类标准的规定，完善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四是强化海洋生

态保护工作，明确开展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调查、海洋资源调查、海洋生态预警监测等规定，健全海洋生物

多样性调查、监测、评估和保护体系，保护海藻场、海草床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防止各种行

为包括开发利用行为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海岛保护法》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颁布，共六章 ５７ 条。 立足海岛与陆地相比，海岛面积狭小，地理环境独特，

生态脆弱等特征，以加强海岛生态保护、防止海岛生态遭到破坏为是海岛保护工作的核心，明确规定防止海岛

生态破坏，严格限制海岛建筑物和设施的建设，严格限制填海连岛工程，严格限制在海岛采石、挖砂和砍伐，严
格保护海岛沙滩、珊瑚和珊瑚礁，采取措施保护海岛生物栖息地，防止海岛植被退化和生物多样性降低。
２．５　 生态系统保护制度的主要特征

“保护与发展协调推进”是自然生态系统制度的显著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

阐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理念，为实

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既要创造更

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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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

度谋划发展”。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断的指引下和国家重大政策的推动下，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发生了

显著变化，改变了以往只注重资源属性管理而漠视生态属性管理的方式，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推动着生

态系统“资源属性与生态属性”的一体化管理，从根子上提高了生态系统质量、生态产品供给能力、自然资源

可持续利用程度，实现着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３　 区域生态保护制度

由于我国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致使区域生态保护形势和任务也具有明显的不

同。 为了更好地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系统性保护，国家

针对特殊地理、特定区域或流域的生态保护开展了创新性的立法工作，逐渐形成了区域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强
化了不同生态保护责任主体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协同性。 尽管这类生态保护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但是进展较为

顺利。 目前，已经颁布的区域生态保护法有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
３．１　 长江和黄河保护

《长江保护法》和《黄河保护法》都是流域专门法律，先后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颁布。 两部法

律旨在解决流域保护中所面临的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等体制和机制问题，在法律层面有效增强流域保护的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有效推进流域上中下游、江河湖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支撑和推动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外的流域生态保护有一些相关法律，如日本的《河流法》、美国的《自然与景观河流

法》，针对某一条河流实施立法保护的案例很少、大多数是通过一些规划或治理方案而实施保护［１６］。
《长江保护法》是首部全国性流域法律，共有 ９ 章、９６ 条。 对于长江保护的基本制度与措施主要集中体现

在“第二章 规划与管控”，主要提出了国家对长江流域实施国土空间实施用途管制、取用水总量控制和消耗强

度控制管理、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生态环境准入、严格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源头保

护、严格控制岸线开发建设、河道采砂规划和许可等 ７ 项基本制度。 可以看出，这些基本制度重点聚焦了国土

空间开发布局、资源消耗、生态环境准入和重要空间保护等方面，从“根之上”推动着高质量发展和保护着长

江生态安全。 除此之外，法律也对水资源分配、生态流量保障、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水生生物保护、重点区域

生态修复、生态保护补偿等有关的具体要求和措施进行了明确规定。
《黄河保护法》共有 １１ 章、１２２ 条。 除了在“第二章 规划与管控”规定了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资源消耗、生

态环境准入和重要空间保护等基本制度之外，更加突出了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沙调控与

防洪安全等内容。 针对黄河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约束性强、水沙关系不协调等流域生态特点，在“第三章 生

态保护与修复”突出了水源涵养服务功能保护、水土保持功能提升、生态流量管控、自然保护地建设和水生生

物保护、管控农田生态修复等要求，在“第四章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突出了地表水取用量和地下水取水量统

一调度与严格管控、高耗水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和淘汰类高耗水产业目录制度、农业节水等要求，在“第五章 水

沙调控与防洪安全”，突出了水沙调控、防洪防凌统一调度和能力提升、河道采砂等要求。 同时，还提出了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责任制和

考核评价制度等。
《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的先后出台对于区域生态保护和流域生态保护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使得我

国两大母亲河的保护和治理上升到法治高度，约 ３０％国土陆地面积实现了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支撑着约

７０％的社会经济活动向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转变。 两部法律具有两大共同点：一是统筹协调地区之间、央地

之间、行业之间、法律之间的关系［１７］，推动流域协同保护、协同治理、协同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提升；二是规定了

国土空间开发布局和社会经济产业布局的基本制度及措施要求，从根本上解决了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瓶颈问题和硬约束。 更重要的是，直面两大流域在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同及难点，《长江保

护法》面向岸边带开发建设和物种栖息地干扰等问题而提出了岸线保护与管制、航运管控与水生生物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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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要求，《黄河保护法》面向水资源供需失衡、生态脆弱等问题而建立了水资源刚性约束下的生态保护修复

和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
３．２　 青藏高原保护

《青藏高原保护法》以“为了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防控生态风险，保障生态安全，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

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立法目的，在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首次颁布，包括总则、生态

安全布局、生态保护修复、生态风险防控、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附则等 ７ 个章节，共 ６３ 条。
面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独特性、敏感性和特点，法律将生态保护作为青藏高原区域发展的基本

前提和刚性约束［１８］，设立生态安全布局、生态保护修复、生态风险防控等 ３ 个专章 ３１ 条做出规定。 面对青藏

高原生态脆弱性的特点，在“第二章 生态安全布局”规定了国土空间利用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方案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资源开发准入等基础性制度和措施，对开发建设活动和

社会经经济发展进行了“约束”。 面对青藏高原生态独特性的特点，在“第三章 生态保护修复”规定了高寒生

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制度和措施，特别加强了对三江源等核心区域的重点保护和对青藏高原珍贵、濒危和区域

特有野生动植物物种的保护，对退化生态系统和主要生态问题的修复，强化生态保护修复。 面对青藏高原气

候变化敏感性的特点，在“第四章 生态风险防控”规定了气候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监测预警和评估制

度、自然灾害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制度等，提高生态风险防控能力。
３．３　 区域生态保护的主要特征

“多元共治和协同保护”是特定区域生态制度的重要特征。 对于同一个地理单元，区域、要素等分治式管

理和割裂式保护的现象一直存在［１９］。 基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措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的

路径，已经成为区域生态保护制度制修订的核心要义。 对跨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统一规划、监督、管理，
设立协调机制推动实施，已经成为长江、黄河等重大战略区域生态保护制度的共同特点。 这些观念的改变和

制度的形成，推动着区域生态保护从分区域分要素保护向区域协同、要素协同、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同保

护、多元共治的转变。

４　 研究展望

当前，随着生态保护观念的不断转变，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我国已经初步构建形成了生态空

间、生态系统、特定区域的“三位一体”生态系统保护制度体系，对生态系统的数量、质量和服务进行着全方位

保护，推动着生态系统格局稳定性持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增强。 尽管生态

保护制度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面对新时期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需求，生态保护制度体系

依然有些方面亟待完善。
（１）亟待明确或制订生态保护基本法

《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被定义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

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城市和乡村等”，“环境”的法律定义包括了“生态”。 《环境保护法》既然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理应

也是生态保护的基本法。 但是，学术领域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观点，致使《环境保护法》
是否为生态保护基本法是存在一定争议。 因此，迫切需要明确《环境保护法》的生态保护基本法地位，或者是

在贵州、广西、云南、青海、西藏等生态文明条例实施经验基础上制订国家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从而建立

起生态保护基本法。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组织编制《生态环境法典》，逐步推进生态保护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体系化、

规范化，通过法典化可以更好地确立和建立健全生态空间保护、系统保护、特定区域保护、生态保护补偿等基

本制度［２０］，协调好各单项法关系而形成制度合力，实现生态系统的全要素、全方位、全覆盖的综合管控，提升

８３１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生态系统保护的成效。
（２）加强重大政策与生态保护制度之间的衔接

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两者协调衔接是保障生态保护措施切实落地的重要保障。 一方面，重要生态保护政

策的出台和实施可以为进一步推进生态保护立法提供依据和实践基础。 另一方面，法律法规制度是否能够及

时制订和发布实施，关系到政策实施是否能够切实做到责任明晰、令行禁止。
以长江生态保护为例，２０１６ 年提出“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战略后，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就颁布了《长江保护

法》，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司法部备案审查 ４０ 余件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国务院相关部门和长江流域 １９ 个省（区、
市）对拟废止和修订 １４ 件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１７８ 件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１０７ 件地方性法规、５
件自治条例、１５ 件单行条例［２１］，法律的颁布实施对于建立健全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发挥了显著作用。

以自然保护地管理为例，２０１３ 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公园，至今已经过去了 １０ 年

的时间，但是《国家公园法》依然未能出台；２０１９ 年《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

见》提出自然保护区管控由原来的“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调整为“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自然保护

区条例》至今未能修订、《自然保护地法》至今未立法。 自然保护区管理出现的政策与制度之间“脱节”现象，
国家公园管理出现的制度“滞后”现象，已经对生态空间保护政策落地和实施进度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不同部

门的依法履职和合力保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需加强生态保护政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制度、部门“三定职责”的衔接，结合新形势新问题，建立

健全以法律为基础、重大政策为依据的生态保护制度体系，从而保障重大政策顺利实施和落地生效，最终才能

实现提高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目标。
（３）以新理念加快推进新时期制度体系的建设

生态保护经历了从启蒙阶段将生态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到可持续发展阶段将生态保护作为文明

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再到生态文明阶段将人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５］。 从科学定义来看，生态学是研究有

机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有机体是具有生命的个体的统称，既包括我们人类社会，也包括大自然的

植物和动物等。 实际上，人对自然是一种依存关系，没有生态系统的供给、支持、调节和文化服务，没有优质、
多样、稳定、持续的生态产品，人类社会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
态保护制度体系制定的理念需要改变，由以人类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传统理念转变为保护与发展协

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
生态保护制度体系是以政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标准规范等共同组成的管理体系。 在制度体系建设

中，需要关注现代化建设布局的均衡性与制度体系建构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

与制度体系建构的侧重性之间的矛盾、现代化治理技术的进步性与制度体系建构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２２］。
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制订过程中，应该考虑到生态法律关系的生态性、人与自然属性等基本特征［２３］，持续推进

“三位一体”的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建设，以分区管控和用途管制为基础，完善重要生态空间的保护制度体系，
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的制修订进程，探索研究《生态保护红线法》立法的可能性；以服务功能管理为

导向，完善生态系统的保护制度体系，例如探索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及配套规章制度；以区域整体保护

为目标，按照分区分类施策的思路，完善特定区域的保护制度体系，研究出台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法的配套规定，并推动秦岭、祁连山等重要生态区域立法。 不断加强和持续提升自然生态保护监

管，构建符合生态原则、生态格局、生态系统本质特征和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生态系统监管体系［２４］，推动各项生

态保护政策制度落地生效。 扎实做好新征程生态文明示范建设工作，加大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的力度，以示范

引领带动形成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大好局面［２５］。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制定背景及主要内容．环境保护，２００１，（１）：１０⁃１１．

［ ２ ］ 　 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２０１１⁃０６⁃０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ｗｇｋ ／ ２０１１⁃０６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７９１８０．ｈｔｍ

９３１４　 ９ 期 　 　 　 王志斌　 等：中国生态保护制度及其特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３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０２⁃０８（００１） ．

［ ４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３２）：

２３⁃２５．

［ ５ ］ 　 侯鹏， 高吉喜， 陈妍， 翟俊， 肖如林， 张文国， 孙晨曦， 王永财， 候静． 中国生态保护政策发展历程及其演进特征．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１， ４１

（４）： １６５６⁃１６６７．

［ ６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４，（９）：１７⁃２１．

［ ７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１９）：

１６⁃２１．

［ ８ ］ 　 Ｆｅｒｒｅｔｔｉ⁃Ｇａｌｌｏｎ Ｋ．， Ｇｒｉｇｇｓ Ｅ．， 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Ａ．， Ｗａｎｇ 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ｓ ｗｏｒ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ｋｓ， ２０２１，９（３）：３３５⁃３４６，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ｉｊｇｅｏｐ．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４．

［ ９ ］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环境保护，２０１１，（２１）：１２⁃１５．

［１０］ 　 刘珉．《森林法》立法历程与比较研究．绿色中国，２０２３，（１）：５８⁃６３．

［１１］ 　 周训芳．林业的历史性转变与《森林法》的修改．现代法学，２００４，（５）：７０⁃７３．

［１２］ 　 任军战， 赵楠， 党琼洁， 卫亚亚， 王斌． 新《森林法》中保护优先理念应用分析． 林业调查规划， ２０２１， ４６（６）： １７３⁃１７６．

［１３］ 　 魏华．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理念转向、制度革新与待解难题．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２１（２）： ３３⁃３８．

［１４］ 　 李婷婷．森林经营： 现代主流模式与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国绿色时报，２０１９⁃３⁃２７（０３） ．

［１５］ 　 唐芳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２０２１ 年第二季度例行发布会（２０２１⁃０４⁃１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ｇｏｖ．ｃｎ ／ ｃ ／ ｗｗｗ ／ ｚｘｚｂ ／ ２５００１４．ｊｈｔｍｌ．

［１６］ 　 侯鹏，赵佳俊，任晓琦．国内外河湖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经验及其启示，中国发展，２０２２，２２（５）：７９⁃８４

［１７］ 　 吕忠梅． 促进流域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共抓大保护———《长江保护法》实施一周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环境报， 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０６） ．

［１８］ 　 汪劲．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科学立法的成功典范． 环境保护， ２０２３， ５１（１６）： １８⁃２２．

［１９］ 　 侯鹏，刘玉平，饶胜，田俊良，朱彦鹏，肖如林，蒋卫国．国家公园：中国自然保护地发展的传承和创新．环境生态学，２０１９，１（７）：１⁃７．

［２０］ 　 吕忠梅，田时雨，王玲玲．《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及其法典化“升级”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３， ３３（１）：１⁃１４．

［２１］ 　 王晨．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２⁃１２⁃２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 ｎｐｃ ／ ｃ２ ／ ｃ３０８３４ ／ ２０２２１２ ／ ｔ２０２２１２２９＿３２０９３６．ｈｔｍｌ．

［２２］ 　 黄锡生．论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建构．学术论坛，２０２３，４６（２）：９⁃２７．

［２３］ 　 陈志荣． 生态法律关系研究［Ｄ］． 福州： 福州大学， ２０１７．

［２４］ 　 王志斌．加强自然生态保护监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２０２３，４８（３）：２９⁃３３．

［２５］ 　 王志斌．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国生态文明，２０２３，（６）：１９⁃２１．

０４１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